LA R R 2
1134 & ff + 5 %1905%

FermEA I} 4E
PAFEARGRFEERFTE > PR A ARIZEL TP
ﬂ\l‘%ﬁ N )iLll?;E}iiﬁ Fg? F 51245 % - g HARA Y R A
AR114ED57 220 3 @FFm B 0 HiddeT
E
BN PR A LAY R A ETE 6,76l % p A K113
ﬁ4’9 1TPA=Z FH P k> HFEJFO%FE 214304 > 537
WA BHEFT 2 FTHRDRF [ HEZR 2055 -
TRBRINE ORI FANE - BB T o
Hept HBw o
S FTm A S IR A fAEA/100 0 A LY 3R AR IR
72 2d
— S P FFAAGE D R ASAKI08ESY 19p v ¥ PR 4+
(—+ % :00000000000000008% > * L g & m*H + ) o SR
FEFF Gz IR A FA]I2E62 9p F]E < EA K
BEgE I PR A S R 4 %L&f‘a‘wi 4 Appl
ePayz. 3D % 75 ("%LOTP 75 ) ﬂﬂ%%ﬁ - A > 3% A 2 Apple
Payg st 2 % > 3N 5 A AT 2638 7 P HERTE R (T
) 215°0,0847~ » 4otk & #3340 2 & SBL5 ~ 6477F é
#1846,832~ (TH AL KE) ki FEgHTL )

5



i

=

FFARE BTG AR A o X KA RIS B
bR A B RS > Tl BT GRIEERS6E S FO
ESH1TE S FI8Eg Ty REwm bt A st 74187
6,832~ > 2 Ak AR pAc: FH P AL o R E
FIF5% 2L EF

AR D 2862 9P 1TREI0L B A RF B S F X A
o2 £ ek (AL R k) TOHRRE S X S ek
NI ¢ % + -+ g% it f%: £ KX T 3 E S
FRAY G A R g (7 L i ApplePay o Rk b 2R A
FEOTPR AL &£ 4818 > Ti?f’é_,fﬁi.%ﬁ’c‘:éﬁe?]/\OTP%%%éﬁ
it gz > ¥ g ApplePay 0 R T kL kBt B o
— AR B RE S HEETFRIA AL AEA MR AL B F
2 FM o P R E A ”%%ﬁﬁﬁFfA%ﬁ*ﬁi
FE - EAR Y A e AR AL HE o gt R
PR A ﬁ*‘%llZﬁll’? 24P © & T REST R & FE o T
R A TR 6L L E AR E v AR )L SGRAR Y 3R
Lo n\,é. AIE 2 AR E S A wf VoRA AN
TR -+ E G £478, 0007 0 b € 3 E
il fr#’r—k A ‘_{«&KT B ] ,ﬁ o pE s R TR S b 2R
Aoa gt g ﬁ@—??ﬁiﬁgﬁﬁjommiﬁﬁﬁﬁ’

/\w

5‘%b%i¥%@ B MEEF L AR IR ArE
BIEL iz g4 o 2 112#67 11p 2p5384 ¥ § - 26

38,303~ e QAT HFFRZ L > B FIFATA
BEF EIIBYEF ORI FARETZHFALG &
EAEA B AERA TSI FEFTE R
Bk PR A S A A 1886,832 0 2 p113E
17TpA2 P2k > F&FE {150 V?‘E"':" 1 4 T
2 BERGF o AR REA S TR ()R AR
,oupm@@w»,apﬁ&%“ apne e
o L = 3 AR A

CHEE (= %é %136-1387F )

q
#
L
Ui
47
'z
3

AE'Jé
37

k3

3—\



-
A

HJ%&*mwwawBéﬁiﬁ&@%ﬁi%%%’ﬁﬁﬁ
S REF S+
(Z)J FARTI2E67 9P 1TR10~ 3 2R 8 ¢ 4 ¥ A %240 4
%(%%}' *f*@ﬁ RS YR e
%ﬁiswé)fﬁ%wia¥f“%i.qﬁaxga: g
AR E e X Tl A Y Gk ApplePay ¢
FARA R A erbdgn e AR PR A Y G kS Y ke
T o A T p TR L34 55F) 1 i 3w 2 0TP % 75
TR ALE S b2 ?’Pﬁg?])xOTP@g%{gf—?ﬁéﬁ—F B ZE T A
& 7%+ g ApplePay o F] i & k2 31 EIK T @ 7
W2 A EEEH B S48 uApplePay R B VI AR
%
(E%Ja *Hr]12860 110 F & Fhottd frm 2 R+ 2
TE A o AR IFA e P A A B2 0 ) R R
wE R Bl PR A S PR AT A 235
W RIS T p2RE30A FL RAR L TR A R RA
R @R Ik pAR]lA I RRER
B BARA s A e BLATIR R
()% & 2% +20112#67 11p 2p%¥384 ¥ 7 i2 1764 8, 303~ 2
RIF 5 o FIRARG * fpAR A 2 5 Ao
@4 el 2459 % 2% (£351856,832~ » T k£ 4
B) ASH e FOE }}‘“—" FiZAR 0 A B 6L T £ 47
}a MBS = 2K }:t. m,,}\ o
Ooﬁxh%T\G%d K$W¢%1ﬂMm£?,QMmJ’QéJ
A AR TR A o
Rz Ty

l""bFﬂ_

(—)rﬁ{EFé&/fﬁif‘é‘,?%?‘f@f% R eI S el At NEXKES
%ﬁﬁﬁ?ﬂpprﬁiﬁ’ﬁ§@¢ﬁﬁfﬁg%@zt>,
LEHEB AN AR FOF ARG FUE LAY 4
P R R AT R L 2 g7 R R F A
o T EFAE I FYF R 2 L GE &40

b
i
mj



PR Ee gt aEE T da T 0 #FFRETREL A
PRI B+ AR i ’-swé #0460 F 1 fdF+ 4 B &

FPAREN L EAagALH (2 FEH185-186F ) o ©
FREPFOLESRT FOBME SR o B F2 Adep P
Az 2 FRETH F2ATELEET A FF AT KRG
Lidpr o FHEREARLEA RS T @ FE LR
§@£%?’ﬁm§&g#$¥34%w%@mﬁm%*#
F A2 B FRETR LERIERGEX HEFFRFLG
iR o ST A NEIER %’%%44E‘¢«£@
BTN REH > TONF G A F R T o
+REZEBT LI REFFIRAFEERAPERG M

o R I IE IR RS gl a o R L H S

~

e R FTIER e P Rk g T o A LS g+ RirE
FAvR Rt 0 R R L AL 0 R
(EI 95 S| mrﬁ&j%ﬁ’» SRS
EF+ Az gt RFHFEp P23 E3
LR Ao - PEd GRS R 4 >
BER G RERD AT AFEDf 3]
JEFEF A R R R TES AR RY R
Ei S N R HE R TR A A
= AJIAF'“—{- R H B oyEdEF A - 2
oo 2 B2y =4 |~ THEHFAEF 52983 5438 59 2
RAZEHELE > ML F T E, TR m2
VIR 5 FoRE g > B fhudipdh s R8s BE - 5
Pl s FREE PR R KRG EH B ST &

N

N

BPERIE AR ARG ARAEEAFTTET
T HEFR 5

\-H7- \\\ﬁr

~

eflEH FARM E R o AR

FEA R EEL R T3
£

\

wibX A IR S

%%E%~ EF e E 2 R L EEREAE B TS
@iAk—M£ﬁwi%Aﬁ&%;i%%AL,%ﬁ%
CENEAEREEATEEREG, - TR ORL

£mA



L T E

‘ His 2 52
- Mz %%%‘%LﬁJ‘

B
E\}T 51]']%‘3137;—— —"Flz ’ ,Jff‘-:;"t‘ A
%q+

‘Gﬁ“Zﬁ?~“3ﬁ~’%5E~:%%» 1@ S H1TERQ
TP ERGYFEGY

L BTz 3""[—‘? l%@d”k—/ﬁ"‘

ns

LAy 2 2L .

JEF T RAF G RS EAERRL EESR BiRE EA

2 4p7 0 X BRIEA L FIE
el L EIEAZ IR A2 o NERLHIDETF 2 o X
ERIRIIFLERI P HIREERF FARBFL TN
AT ERESTRT AR BTRA - ERIKIFES E )
FEITZZENEREA AT F o IS AR Bk
Ay RER B P ER AR - ERIRIEK
RECERE SSRGS e d VERAZALE3 BRE
Lﬁﬁ%&ﬁ%ﬁﬂé%?‘i?iﬁ?ﬁ’1%¢%ﬁ?
ZFRAIAZNNTL L RF AR AR T FRERS
TiE™3 P o A2 IR ASFEGF 205 % F 5u 5 1@4,—
Eﬁ?d?*ﬁﬁﬁ’%£W§%ﬁﬁ@& P 2ZEF A
A A (2 F ¥ H183-180F ) s Mk b A ki
BRI AR L L &@i%ﬁ’m%%ﬁ§ﬁ%

il

/ﬁ;l’fg:;r\‘ﬂlﬁf?;“"/j—fgs
/P’}’}\gﬁ; < %mdgj‘&? F’
aﬁxd LB b

’ %ﬁd R = N I “L*I_—_:;y/*:}ﬁ"']

%ﬂiﬁ%ﬁ%i¥£ﬁ’
%A@%%“’”ﬁﬁﬁ

1&%&% &@wﬁ@&

-]

\/PE'__7 ‘g},ﬂi’ﬁfﬁﬁjﬂ-ﬁ’



R rﬁﬁ,ﬁ_‘\ » T e 3§:§ﬁffik’5}§¢' '%%fﬁﬁﬁg’f#
AR TR R E R G
OB RPBRFLRER AN E A TR 2B F LT 5
ggﬁyiiﬂﬁ,d’~é‘:}§"i’%§4 7 I ’&FEP\—'ﬁ FF AP

Biro [ A EHETE FESEE O ERERS FE R

8
2L
G RFFAE (AR 2 A5 EA R
LFEFER O B BERRGRERMNI G Y EE LW
" i *ﬁ*gf’ W@ﬁ&%ﬁﬁ*ifﬁKI*%%ﬂww

'SP

I xﬁ@ 42 A o R AR IR & U L B
%‘%i%@m,@ %4ﬁﬁﬁ%m%§ﬁﬁiiﬁ
’%ﬁ*kﬁm%ﬁajwif%E:y— I FOEA S g

WAL R REFA 2P S R R H
ARG IR > P TEEH B R RET L T
w E TP R B 0 BE L AT R <

Bag 2 A F A BEGHE R E Y A L ER
G EFRN L RART ALY A 2 hpibE - 0
LR s B REF AR PRHEERE &ﬁﬁ%ﬁ%ﬁ%\
LEFAGANF I BEE CEFREFRFIEPHE A
L RS ARBHERS LT E

S S o R A A E e A I B U R

ﬁ?‘ﬂﬂﬁiéﬁ‘]‘\ —.»ﬂ/—d

R i e AL A LR Rt
2#67 9p 1TRF104 i & & sk 31 ¢ Greng ApplePay »

A T'ﬁi—’-??ﬁt Far A g i 2 OTP % 4?%%]% B A S N

oA R g ApplePay et Flpt # b A FEEH s £
%Hmm@w@@ﬁﬁf R I I 3 S ST
A BRI A p o kA kg 51 E =3 ¥ HAppleP
ay> LR RS I RA S LLERELL S F Y
FE-E IR o w il F & ¥ FApplePayz £ A 0 E FIE (S 4R
RPF B AvE A& B 'Hﬁt.f‘-é’?'”‘iApplePay £ (2% %%

f";—’-—r’ w, B
v =

w®
St
mi



81 ~135F ) » AN P FAFET 74 T W2 %EN
(2 FEHI1297 ) - B e im0 13432485 [E3+17 1 1
dJrigzh+ A w 7526067 -Apple Paysuidsg o 53304 40
rRAY GRS o F ri s de i FEF A AR EOTP RS &
F\ A ,7,:5’—? ’%)fg.lzrd Ak > F PR A A
¥ i7ApplePayz & 0 fatAg 3R A g i T ApplePay s
'g-fg? ;mf%f’bvtﬁ’?»%f”ﬁ B FEROTPRAFZEES =4 > JF
.u;ﬁ,l“ g a o HiERE 2K N B - B AR g
B FrEr FeRg Tde X Arg sl e ;%—f:r?ﬁvi o TRB
%ﬁ/ﬁ%wr b EIEG kY b A LA SR A
ﬁ&aéﬁ&’%Pﬁﬁ§£4‘W$@ﬂéﬁﬁ’ﬂ%%
F-ApplePay > é"%’x#&r&*’é@%‘f?ﬁﬂ S @a] OTP % 75 >
mJ&%¢* SRFATAG O AR LG ?4?%’
BparZ - A ZAR 0 PR E A EBA o PR AR
2 E < EL BIKBOTPRABEZ > T 227 3 o
xho xEL R FEFApplePay R T o B2 A PR A P AR
B T BT PR A RE TR G
oo frg R AT 6L F AR AN G Y 112867 11
P2PE36A Z2PF41A 0 T R R EA LR T F 0 B
B A RFEAMIIIAZ W T S EE P AN
(3% 5%18lF) » 2 ;) £B*F N FE2 TN KB
PRRTEFIE LR - AR
AP TF A R B B2 _‘?{'jﬁ’;.é“‘ )@'\?‘ 2

\—qu,t

>

A

—p
W
TH
»
-

FERA AR %4$ %
FA o pERAR R R 4 Q;‘?‘Iﬁl‘&;‘i %
BEOSE D AR R hthE ) Bt A

ﬁﬁiﬁﬁmiwﬁﬁ’fgg'

W~
_'ﬂ_\-mkga}_



TATRG *EBFE S WY R A TARYIEALALE
B T AL PER BB AR R TR
T':F",?r—l’-x’é%:i;z\ AR S AT 2 TS AL g H N ETE I g AR
WAL s BRI A AN fﬁié‘F&i,E—‘i’f;’#
AT AR (PR AT FAARBETD
S IR R RN E SR LI SR & ¢ UE N
“?$%?#ﬁﬁﬁ§’%§“*ﬁ% %3 (2 % %5183
=

\

1<

) ARk A L LRTFEEE AERE ¥
PO FA RN EELL S AR R FHGR L
A i KA #%32‘2~°7?KP%’%’\’3155’£137?#§#°

S LA A GRS R AL A LAY A 29T

/‘\*}_

’M@%jﬁﬁiﬁﬁ@ﬂ’{ijﬁAiﬂﬁ%ﬁ%%
P+ F AR OTP RS R EAR L FAREDERERABAL DT
oo EIRH A MELIRE A A o R Ay 2SR
p i i b ar A2 A g ApplePay i 4 | * o
o WHEEEEE T RS TEAF R Y AE A 0 £ A Sl
218 2 r& ke oo R p«&mkﬁ AR P IR A R+ &
.T=J§?18f"+fa?2i§ QIGRIFAGFHE,T61~ 0 T % x
AR B F‘%}\/} ts o A 2F A ?'P?%Ei,j‘sif'g?r~kjé
e AR A PRERBRE DD P P FE RI2162 2
Al BgzRe R B R b o Fhomif o LR A
S REE %i"ﬁ&f‘?ﬁfﬁiﬁﬁéﬁflfﬁ g0 A IR ARG IRFR R K
j;%if”, A R TR A A sl ~ 3~ 4ARIE 2 dF
%’ﬁ@ﬁﬁjﬁ&&%’aaiﬁA@%%+%@i@a
Gk TR A G A B2~ 3 4AKT o PR TR
(M%éﬂfﬁé%ikﬁ%FﬁJ%%Aﬁ%:
ladg FAL%F 30 2% F JI*~ 7 ERELF =
REFFDERATIED R T L)i F‘g v o :’%&7§Ff]a_,,;a.ﬁj\IE1
BAREGH L R A guér‘ii’%‘ D RAR L FAATERR ) PR AR
S %éé‘.;l E
2. F ARk N112# 117 24~ 26p H B4 b r A BPRA R R

FN\A



WEFr i@ fnh o P EFEY (- FEH15-118F ) p
Bt a 1128117 24p b3r A B DR E b B AR E
PRALL?ZIRARE  AAPRLIRESREFMEDE
Flo PR AR DT RZEAR AE P EIRAARE 7
ﬂv‘*ﬁ—éﬁ{4§4,000§aﬁa,%%f:ﬁ

\\‘

%?ﬁ@“ﬂﬁ’wuﬁwé RRAR 0 PR AN R AR R
Fix Aﬁ&ﬁw’ﬂ%m—@r@ b 9100 4
B PRALL o APPRAR > B e B R T
z A {% e, VE 2 PEE G B T kR
géis@ﬂﬂm%" oy Flhie- B A el ko vk
A Fefe R B ey IR AH S 112117 26p E PR A
Ax m oA P IR ARE e 204 > 70 >0 B4,
2007~ > 5 b4~ BT RIS B i h o AP
(R =Y J'JEFUL— SR - EA RIS I A Y
e 2RI o R AR E P BB AR ATIT AT > TR
AP PR AL FIRRALTEF T sL R
AR AR S R TN P U
I fEATAR P IR A AP {8 0 AR E Y
R LK TG AT A L 2 ]
TIEENEIRZR o
&JﬁAEF%ﬁ: é&ﬁiﬁ&@m%mﬁwﬁiﬂgﬁ
%%J%A’{3iﬁﬁ%ﬁ%§i%§g’ﬁﬁj%41
5L 2 TR R A RBARL 264 E AR E 1A 0 TR
F] & R H B B e 73T ﬂpmuj RE 0 b JE B BE F ER
WFE o T REEFFDGS ) FHNEE w4 204 EE
(—%%%H?%%E)’Emiﬁﬁéﬁ*’%w‘ﬁﬁ
%%«frﬁé.ﬁj?‘wﬁam 2047 1 F) e $,J AR 0 PR
WA R R A R REGRIL A v ) 0 Ik
PFA e ﬁuf,ﬁ"-fr‘}\iﬁlgﬂvO
B e A ik 374 225 4 > T gEd

Z
[0 o
b

=% B =
P
S

W ;‘-t“ 3 s‘-t* 3

AR



RAFTLH2 A4 T A AT AL R A A L
FEAF O FRERERE S SR 0 N2 21T
FIEETF P2 o X i MART A E 5 B2 20% > Hig
PEREEECNFIRELG o T FZ M A g2 24
TR FIREA AR A IRTE S FIER e w
i»#?j’?r'ﬁﬂ Flix 2R A A \ifﬁ'j}gr"?" (5B
I8 E R At F 23 T - R B ER88F R S E
1%%¥NL&%)OF » bR ABRRHAL D AR P R A AR
;}g‘j"b'a iR 4 5 I"’?ﬁli?‘;’%/\ﬁﬁﬂig’?&%liﬁt
ufjl’ 2_EMRE oA R ’i’f*f‘f‘]’\‘]?;;%—‘f»j”?/\’{lrj
:«awﬁ TALIEIRF LG p RBAMKRIZ§F
oo H_PRAATRE S N E L ’;‘11"?3?%‘7?°
SRR o AR PR A R A RN F18FEF 2R L R
FFALAB I FFAL,T61 2 pAz R A EY p w13
E4717p (EdEd - $$§?41?)£i5%73fﬂi e

W

-

Nh

FEAFO%FH 2L 0 R F A 0 BT A G2 R
2 s AR 0 KA By o RFHRET B EAFI
L S H%ﬁ@%%E%ﬁﬁﬁ’é?iﬁ’iﬁ

! F'&,miﬂ%@ EPELEE RE L R
;LJ ~ >

S *W ”“«%lﬁ% B bR A L RR g Rt 354 A dE B 2

ﬁﬁi?éwmﬁ’ﬁ
%m it L”‘ |
R p AR g AE R B9
TR 114 &6

‘**ﬁ

REFEF- FHEE P ML
= F ¥l
E O R

NRRRNIESR o

=



= E & 114 = 6 t 19
FEE ORPE
N
S| W R P VR PRER £%F # L 2R
5 (374 %)
1 [112#67 11p 2P%36 4 6,761~ |APPLEPAY & J&| *4 &%
R E
2 [112#6% 11F 2p%374 143 4,845~ |APPLEPAY B & | & fEwn
VR E A
3 [112#6% 11p 2P5384  1687,613~ |APPLEPAY B & | & &
R E
4 [112#67 11p 2P%384  1687,613~ |APPLEPAY B & | & fEwn
VR E A
5 [112#6*% 11P 25394 128 3,112~ |APPLEPAY B & | * &5
FANRIRD NS 2
6 [112#6% 11F 2pF4] A 120~ APPLEPAY & /& = g
VR A o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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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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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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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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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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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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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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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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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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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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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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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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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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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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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0號
上  訴  人  沈煥喬




被  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志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7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簡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6,76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4/10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8年8月19日向伊申辦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信用卡），兩造間成立信用卡契約。詎上訴人竟於112年6月9日因重大過失將伊發送至上訴人手機用來將系爭信用卡綁定在行動支付ApplePay之3D密碼（下稱OTP密碼）洩漏第三人，致他人以ApplePay感應式交易方式為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1萬0,064元，扣除成功退款之附表編號5、6款項，尚餘18萬6,832元（下稱系爭款項），依信用卡契約約定，上訴人應負擔因被冒用所生損失。又系爭款項均已屆清償期，惟上訴人遲未給付，爰擇一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9條、第17條、第18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伊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ApplePay，嗣被上訴人發送OTP密碼至伊手機後，伊即在系爭網站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綁定ApplePay，然因系爭網站過於逼真，一般人不易察覺，故伊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系爭信用卡之資訊。且伊於發現遭盜刷後隨即通知被上訴人客服人員並報警，是被冒用之損失應由被上訴人負擔。此外，被上訴人客服人員於112年11月24日已向伊表示願吸收系爭款項，並請伊將附表所示6筆交易所生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另依被上訴人內部規定一般信用卡交易消費金額8,000元以上始會發送簡訊通知持卡人，故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時，未即時通知上訴人，此有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5,000元之通知標準，另附表所示交易時間密集，顯為異常交易，但被上訴人卻毫無作為，放任風險發生，又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一筆6萬8,303元盜刷且已超越信用額度之交易，但被上訴人並未提高警覺，放任交易繼續進行，被上訴人對損害之發生有與有重大過失，伊對系爭款項自不負給付之責等語置辯。
三、原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二審卷第136-138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信用卡，兩造間成立信用卡契約。
　㈡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站（指非麥當勞正式官方網站或有經麥當勞授權之網站，即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上訴人申請綁定ApplePay，上訴人依系爭網站指示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申請綁定後，被上訴人即於同日17時13分55秒以簡訊發送OTP密碼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即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以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因系爭網站之引導操作，使不詳之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
　㈢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有進行如附表所示之刷卡消費並交易成功。被上訴人同日於如附表編號2至5所示消費時間即發送刷卡消費簡訊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收受附表編號2至5消費刷卡簡訊後，即於同日2時30分許去電被上訴人客服人員告知系爭信用卡遭盜刷，並於同日4時11分至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大村分駐所報案。
　㈣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進行6萬8,303元之刷卡消費，因超越信用額度而交易失敗。
　㈤附表編號1至4筆消費金額（合計18萬6,832元，即系爭款項）未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附表編號5、6筆消費金額有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
　㈥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有現金回饋4,200元及利息54元，已由上訴人繳還被上訴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系爭信用卡契約之定性，係成立委任契約（契約約定需繳納年費者為有償委任，無須繳納年費者為無償委任），
　　主給付義務在於持卡人向特約商店消費以信用卡支付價金時，信用卡發卡銀行即依持卡人之指示為其處理消費付款事務，亦即持卡人每次向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支付交易金額時，同時向發卡銀行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即提供支付服務，發卡銀行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請求持卡人償還必要費用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5-186頁），並有信用卡約定條款可參，堪信為真。因此，第三人如冒用持卡人之信用卡進行盜刷，第三人並非委任人，持卡人並未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本無給付義務，亦不得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必要費用，惟現今社會常有第三人取得驗證密碼而冒用持卡人之信用卡進行盜刷，此等交易風險又涉及發卡銀行之信賴保護。為避免發生此等交易風險，除持卡人須善盡妥適保管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並於發現他人盜刷時應立即通知發卡銀行之義務外，更有賴發卡銀行透過現代科技設備之精進，強化發現及控制異常交易的抑制功能，避免損失擴大，始克達成打詐有效防治犯罪的社會任務。而身為發卡銀行唯有加強犯罪防治能力，方能減少自身及客戶財務損失，以及後續處理成本，更能藉此獲取客戶信賴及提升商譽。
　㈡持卡人及發卡銀行均有違自身之注意義務時，因此產生之交易風險，不能一概由經濟弱勢之持卡人負擔全部損失，而依優勢風險承擔原則，決定兩造各自負擔之範圍：
　⒈從持卡人方面觀之：按「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2項至第4項約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透過本行電話行銷、操作電話語音參加信用卡相關活動，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電話語音錄音證明、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或另立書面契約」、「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行負擔。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應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信用卡契約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第9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第2款但書、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信用卡契約約定，持卡人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信用卡資訊使他人知悉者，固應負擔辦理停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
　⒉從發卡銀行方面觀之：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之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者，該部分條款無效；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金融消費者之解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持有之信用卡級別為玉璽卡，一年內有消費即免年費，如無消費即須繳納年費之事實，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3-185頁），堪認被上訴人提供信用卡服務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經考量現今信用卡消費模式日漸多元，注意義務已有所轉變，事後傳統的偵測機制（交易完成後發現是異常交易）已不足以因應當前未授權支付交易風險，隨科技創新轉變為事前的即時偵測機制，藉由即時偵測系統在盜刷者準備進行盜刷交易時，立即發現異常即阻擋交易進行，包括調查可疑交易，從單筆交易擴至關聯網絡，以及發現可疑交易，即拒絕授權，致電客戶確認交易等積極作為。因此，為預防線上信用卡消費所致生之冒用風險，金融機構應設立監控機制，分析信用卡之可疑交易態樣及詐騙模式，並加強事前防堵機制，倘若金融機構僅係待持卡人於通報冒用後，始暫停提供使用信用卡並向特約商店協商爭議款項，並未於事前分析可能之異常交易並為事前防堵，坐令損害發生與擴大，顯難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不得將所有責任透過契約條款轉嫁令持卡人承擔全部損失。
　⒊因此在發卡銀行（即金融機構）及持卡人均有過失時，於損失責任歸屬上，應以優勢風險承擔原則為據，考量雙方之避險能力及交易利益，應將風險分配於支付最少成本即可防阻風險發生之人。一方面審酌如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使得發卡銀行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用，持卡人應承擔一定程度之責任；另一方面審酌金融機構較持卡人更具有專業素養及訓練，建立即時偵測機制，對於損失較有預防能力，且得透過精算評估承擔可能之損失，並向客戶收取所對應之對價，將損失分散於廣大客戶群，並具較強之談判實力與特約商店約定風險比例分擔，再衡以將風險責任歸屬於具有較大量資金與研究人力之金融機構，亦得鼓勵金融機構持續開發科技監管設備，故金融機構就盜刷之交易損失係基於有利之優勢地位得採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時，亦應課予金融機構較高之責任。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1款項，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經查，兩造間就系爭信用卡成立信用卡契約後，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依系爭網站之引導申請綁定ApplePay，上訴人並將被上訴人發送之OTP密碼輸入至系爭網站並成功以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惟亦因此使他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審酌上訴人已自陳：系爭網站有引導伊去申請ApplePay，但當時輸入信用卡密碼只是想要讓這筆交易成功，讓賣家取得款項，但伊沒有要申請ApplePay之意思，直到事後報案時，伊才知道系爭信用卡被綁定ApplePay等語（二審卷第81、135頁），再稽以被上訴人發送至上訴人手機之驗證簡訊（二審卷第129頁），其上已載明：「343248為您於17：13以凱基卡末四碼2606申請Apple Pay認證碼，請於30分鐘內輸入完成申請程序。」等情，加以持卡人本應將OTP密碼等信用卡資訊妥為保管，不應任由他人知悉，是上訴人主觀上並無申請ApplePay之意，惟於被上訴人發送綁定ApplePay驗證簡訊時仍未察覺有異，率爾將OTP密碼提供予第三人，猶以現今社會詐騙猖獗，遭詐騙事件層出不窮，一般人如不欲申請以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卻遭引導申請行動支付，即應察覺潛在之詐欺風險並拒絕依指示申請，而上訴人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對上開社會及生活經驗應甚為理解，其不欲申請ApplePay，卻未提高警覺擅自在網路輸入OTP密碼，不論系爭網站與官方網頁是否相仿，其洩漏系爭信用卡資料，顯缺乏一般人應有之注意，自應認有重大過失。上訴人辯稱伊非重大過失洩漏OTP密碼等語，並非可採。　
　⒉次查，系爭信用卡進行ApplePay綁定時，雖係上訴人自行提供系爭信用卡資訊，惟遭綁定後上訴人已無事前風險防阻能力。依附表所示6筆消費交易時間分別為集中在112年6月11日2時36分至2時41分，且消費地點橫跨哈薩克及巴西，稽以兩造均不爭執附表編號1至4之消費為房屋買賣交易款ㄧ情（二審卷第181頁），且系爭信用卡於凌晨之短時間內橫跨不同國家進行交易，顯足使一般人懷疑為異常交易，而考量被上訴人於信用卡市場之豐富經驗，應可判斷本件交易屬風險異常，並先暫停交易與上訴人確認無誤後再行授權，然被上訴人於本件交易發生當下卻無為事前防免作為，放任風險發生，自難認被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交易在外觀上屬於本人正常交易，被上訴人實難預見遭盜刷之可能性，且密集交易亦有可能是一般民眾之消費態樣，被上訴人於發現是異常交易時會拒絕授權或立即致電客戶確認是否在進行交易，但因本件消費未超過額度，故認為係正常交易等語，然依被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認定是否屬信用卡異常交易，僅以消費是否逾信用額度為主要依據，並未分析交易時間、地點、頻率，顯然已不足以因應信用卡偽冒手法、型態多元化之現今社會，其判斷標準顯然過於形式化，自難徒以本件交易形式上係上訴人之系爭信用卡所為且未逾信用額度，作為合理化被上訴人未提供事前防堵機制之理由。況且被上訴人自陳：持卡人於連續刷5筆，不管金額有無超過額度，即會終止授權等語（二審卷第183頁），然本件連同附表及不爭執事項㈣總共有7筆連續消費，被上訴人竟於第5筆交易後仍未停止授權，益徵被上訴人違反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
　⒊由上可知，兩造就系爭信用卡被盜用所造成之損失，均有過失，則依照上開損失分配原則，考量上訴人重大過失洩漏信用卡資訊及OTP密碼，使得被上訴人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用，對於附表編號1款項之交易發生前，被上訴人尚無從預見系爭信用卡遭上訴人以外之人綁定ApplePay並遭人冒用，未能即時透過事前偵測機制以阻攔冒用損失，是附表編號1款項之冒用風險，應由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6,761元，核屬有據。至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後，被上訴人即可預見系爭信用卡有遭他人冒用而即時採取事前預防機制，且附表編號2至6之交易型態顯然已足以認定屬於異常交易，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竟仍未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被上訴人顯為優勢風險承擔者，系爭信用卡因被冒用所生附表編號2、3、4款項之損失，自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2、3、4款項，核屬無據。
　㈣系爭款項之債務並未經被上訴人免除：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自應對此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雖提出112年11月24、26日其與被上訴人客服人員間通話譯文為證。惟查，上開譯文（一審卷第115-118頁）內容略為：112年11月24日上訴人問：帳單上寫查帳暫退款是什麼意思？客服人員答：是我們將爭議款結案後列帳的名稱。上訴人復問：所以應該還是要付嗎？客服人員則答：不是，比方說你的帳單其中有一筆是4萬4,000多元的，如果你申請了爭議款項處理，但是因為它已經有這一筆帳了，銀行不可能憑空劃掉，所以轉列為爭議款，那個是我們爭議款或責任款項調查時，列帳的一個名稱。另外，9、10月有出一些逾期費用跟利息，我們都減免掉了，因為這個爭議款判定客人是不用繳的，可是之前帳單有逾期沒有繳款，所以系統會產生逾期的費用，因為這一些不是你的關係，所以我們就主動把那些逾期的費用全部減免掉；112年11月26日客服人員又向上訴人說明：現在帳單出的4,254元，是7月份少繳4,200元，多的54元是從7月份到現在這幾個月的利息。我們從7月開始處理到現在，已將爭議款20多萬元調查完成，這個帳全部都消掉了，現在帳單上寫取消查帳暫退款，那些都處理完畢了，逾期費用跟利息也幫你減免了等情，可知系爭款項係因有消費爭議而於帳單暫列查帳暫退款，避免上訴人於該期即需繳納系爭款項，嗣於被上訴人查明後，即於帳單中取消查帳暫退款，而所減免者僅有逾期繳費所生之費用及利息，並無免除系爭款項繳納義務之意。
　⒊上訴人雖另辯稱：伊已依被上訴人指示將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債務業經免除等語，惟被上訴人主張：之所以要求上訴人先繳還4,254元現金回饋及利息，係因要從帳單取消查帳暫退款改列爭議款，必須要將帳上款項歸零，爭議款進行訴訟後，待訴訟結果回沖4,254元等語（一審卷第127、168頁），且依上揭譯文內容，客服人員亦未表示要求上訴人繳還4,254元係因已免除系爭款項，自難逕以上訴人依被上訴人要求繳還現金回饋及利息，遽認被上訴人已免除系爭款項債務。　
　㈤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有關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其適用範圍應僅及於損害賠償之債，亦即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侵權行為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及因法律之特別規定而發生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53號裁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386號判決參照）。經查，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對本件盜刷之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然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未依約給付信用卡之簽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並非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是上訴人所辯，於法不合，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17日（送達證書見一審卷第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明慧　　
　　　　　　　　　　　　　　　　　　　　　　　
附表
		編號

		消費日期

		消費時間

		金額
（新臺幣）

		備註

		國別



		1

		112年6月11日

		2時36分

		6,761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2

		112年6月11日

		2時37分

		4萬4,845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3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4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5

		112年6月11日

		2時39分

		2萬3,112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6

		112年6月11日

		2時41分

		120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巴西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0號

上  訴  人  沈煥喬





被  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志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7日

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簡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6,761元及自民國113

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

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4/10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8年8月19日向伊申辦信用卡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信用卡），兩造間

    成立信用卡契約。詎上訴人竟於112年6月9日因重大過失將

    伊發送至上訴人手機用來將系爭信用卡綁定在行動支付Appl

    ePay之3D密碼（下稱OTP密碼）洩漏第三人，致他人以Apple

    Pay感應式交易方式為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共計新臺幣（下

    同）21萬0,064元，扣除成功退款之附表編號5、6款項，尚

    餘18萬6,832元（下稱系爭款項），依信用卡契約約定，上

    訴人應負擔因被冒用所生損失。又系爭款項均已屆清償期，

    惟上訴人遲未給付，爰擇一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9條

    、第17條、第18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6,

    8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

    品之釣魚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

    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伊向被上

    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ApplePay，嗣被上訴人

    發送OTP密碼至伊手機後，伊即在系爭網站輸入OTP密碼進行

    綁卡驗證，並成功綁定ApplePay，然因系爭網站過於逼真，

    一般人不易察覺，故伊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系爭信用卡

    之資訊。且伊於發現遭盜刷後隨即通知被上訴人客服人員並

    報警，是被冒用之損失應由被上訴人負擔。此外，被上訴人

    客服人員於112年11月24日已向伊表示願吸收系爭款項，並

    請伊將附表所示6筆交易所生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

    ，是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另依被上訴人內部

    規定一般信用卡交易消費金額8,000元以上始會發送簡訊通

    知持卡人，故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時，未即時通知上訴人

    ，此有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5,000元之通知標準，另

    附表所示交易時間密集，顯為異常交易，但被上訴人卻毫無

    作為，放任風險發生，又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一筆6萬

    8,303元盜刷且已超越信用額度之交易，但被上訴人並未提

    高警覺，放任交易繼續進行，被上訴人對損害之發生有與有

    重大過失，伊對系爭款項自不負給付之責等語置辯。

三、原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113年

    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

    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二審卷第136-138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信用卡，兩造間

    成立信用卡契約。

　㈡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

    站（指非麥當勞正式官方網站或有經麥當勞授權之網站，即

    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

    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上訴人申請綁定ApplePay，上

    訴人依系爭網站指示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申請綁定

    後，被上訴人即於同日17時13分55秒以簡訊發送OTP密碼至

    上訴人手機，上訴人即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以

    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因系爭網站之引導操作，使不詳

    之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

    交易。

　㈢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有進行如附表所示之刷卡消費並

    交易成功。被上訴人同日於如附表編號2至5所示消費時間即

    發送刷卡消費簡訊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收受附表編號2至5

    消費刷卡簡訊後，即於同日2時30分許去電被上訴人客服人

    員告知系爭信用卡遭盜刷，並於同日4時11分至彰化縣警察

    局員林分局大村分駐所報案。

　㈣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進行6萬8,303元之刷

    卡消費，因超越信用額度而交易失敗。

　㈤附表編號1至4筆消費金額（合計18萬6,832元，即系爭款項）

    未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附表編號5、6筆消費金額有成

    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

　㈥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有現金回饋4,200元及利息54元，已由上

    訴人繳還被上訴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系爭信用卡契約之定性，係成立委任契約（契約約定

    需繳納年費者為有償委任，無須繳納年費者為無償委任），

　　主給付義務在於持卡人向特約商店消費以信用卡支付價金時

    ，信用卡發卡銀行即依持卡人之指示為其處理消費付款事務

    ，亦即持卡人每次向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支付交易金額時，

    同時向發卡銀行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即提供支付服務

    ，發卡銀行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請求持卡人償還必要費用

    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5-186頁），並有信

    用卡約定條款可參，堪信為真。因此，第三人如冒用持卡人

    之信用卡進行盜刷，第三人並非委任人，持卡人並未為支付

    指示，發卡銀行本無給付義務，亦不得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必

    要費用，惟現今社會常有第三人取得驗證密碼而冒用持卡人

    之信用卡進行盜刷，此等交易風險又涉及發卡銀行之信賴保

    護。為避免發生此等交易風險，除持卡人須善盡妥適保管信

    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並於發現他人盜刷時應立即通知發卡銀

    行之義務外，更有賴發卡銀行透過現代科技設備之精進，強

    化發現及控制異常交易的抑制功能，避免損失擴大，始克達

    成打詐有效防治犯罪的社會任務。而身為發卡銀行唯有加強

    犯罪防治能力，方能減少自身及客戶財務損失，以及後續處

    理成本，更能藉此獲取客戶信賴及提升商譽。

　㈡持卡人及發卡銀行均有違自身之注意義務時，因此產生之交

    易風險，不能一概由經濟弱勢之持卡人負擔全部損失，而依

    優勢風險承擔原則，決定兩造各自負擔之範圍：

　⒈從持卡人方面觀之：按「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不得以

    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

    「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

    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2項至第4項約定

    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依一般交易

    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

    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

    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透過本行電話行銷

    、操作電話語音參加信用卡相關活動，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

    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電話

    語音錄音證明、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

    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

    簽帳單或當場簽名或另立書面契約」、「持卡人因故意或重

    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

    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

    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

    行負擔。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應

    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信用卡契

    約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第9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

    第2款但書、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信用卡契約約定，

    持卡人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信用卡資訊使他人知悉者，固

    應負擔辦理停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

　⒉從發卡銀行方面觀之：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

    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又按

    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

    費者訂立之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者，該部分條款無效；契約條

    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金融消費者之解釋。金融服務業

    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

    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並應依所適用

    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持有之信用卡級別為玉璽卡，一

    年內有消費即免年費，如無消費即須繳納年費之事實，已為

    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3-185頁），堪認被上訴人提供

    信用卡服務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經考量現今信用

    卡消費模式日漸多元，注意義務已有所轉變，事後傳統的偵

    測機制（交易完成後發現是異常交易）已不足以因應當前未

    授權支付交易風險，隨科技創新轉變為事前的即時偵測機制

    ，藉由即時偵測系統在盜刷者準備進行盜刷交易時，立即發

    現異常即阻擋交易進行，包括調查可疑交易，從單筆交易擴

    至關聯網絡，以及發現可疑交易，即拒絕授權，致電客戶確

    認交易等積極作為。因此，為預防線上信用卡消費所致生之

    冒用風險，金融機構應設立監控機制，分析信用卡之可疑交

    易態樣及詐騙模式，並加強事前防堵機制，倘若金融機構僅

    係待持卡人於通報冒用後，始暫停提供使用信用卡並向特約

    商店協商爭議款項，並未於事前分析可能之異常交易並為事

    前防堵，坐令損害發生與擴大，顯難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更不得將所有責任透過契約條款轉嫁令持卡人承擔全

    部損失。

　⒊因此在發卡銀行（即金融機構）及持卡人均有過失時，於損

    失責任歸屬上，應以優勢風險承擔原則為據，考量雙方之避

    險能力及交易利益，應將風險分配於支付最少成本即可防阻

    風險發生之人。一方面審酌如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

    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使得發卡銀行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

    用，持卡人應承擔一定程度之責任；另一方面審酌金融機構

    較持卡人更具有專業素養及訓練，建立即時偵測機制，對於

    損失較有預防能力，且得透過精算評估承擔可能之損失，並

    向客戶收取所對應之對價，將損失分散於廣大客戶群，並具

    較強之談判實力與特約商店約定風險比例分擔，再衡以將風

    險責任歸屬於具有較大量資金與研究人力之金融機構，亦得

    鼓勵金融機構持續開發科技監管設備，故金融機構就盜刷之

    交易損失係基於有利之優勢地位得採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

    免時，亦應課予金融機構較高之責任。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1款項，為有理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經查，兩造間就系爭信用卡成立信用卡契約後，上訴人於112

    年6月9日17時10分依系爭網站之引導申請綁定ApplePay，上

    訴人並將被上訴人發送之OTP密碼輸入至系爭網站並成功以

    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惟亦因此使他人得透過其他手機

    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審酌上訴人已自陳：系爭網站有引導伊去申請ApplePay

    ，但當時輸入信用卡密碼只是想要讓這筆交易成功，讓賣家

    取得款項，但伊沒有要申請ApplePay之意思，直到事後報案

    時，伊才知道系爭信用卡被綁定ApplePay等語（二審卷第81

    、135頁），再稽以被上訴人發送至上訴人手機之驗證簡訊

    （二審卷第129頁），其上已載明：「343248為您於17：13

    以凱基卡末四碼2606申請Apple Pay認證碼，請於30分鐘內

    輸入完成申請程序。」等情，加以持卡人本應將OTP密碼等

    信用卡資訊妥為保管，不應任由他人知悉，是上訴人主觀上

    並無申請ApplePay之意，惟於被上訴人發送綁定ApplePay驗

    證簡訊時仍未察覺有異，率爾將OTP密碼提供予第三人，猶

    以現今社會詐騙猖獗，遭詐騙事件層出不窮，一般人如不欲

    申請以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卻遭引導申請行動支付，即應察

    覺潛在之詐欺風險並拒絕依指示申請，而上訴人為具有相當

    智識之成年人，對上開社會及生活經驗應甚為理解，其不欲

    申請ApplePay，卻未提高警覺擅自在網路輸入OTP密碼，不

    論系爭網站與官方網頁是否相仿，其洩漏系爭信用卡資料，

    顯缺乏一般人應有之注意，自應認有重大過失。上訴人辯稱

    伊非重大過失洩漏OTP密碼等語，並非可採。　

　⒉次查，系爭信用卡進行ApplePay綁定時，雖係上訴人自行提

    供系爭信用卡資訊，惟遭綁定後上訴人已無事前風險防阻能

    力。依附表所示6筆消費交易時間分別為集中在112年6月11

    日2時36分至2時41分，且消費地點橫跨哈薩克及巴西，稽以

    兩造均不爭執附表編號1至4之消費為房屋買賣交易款ㄧ情（

    二審卷第181頁），且系爭信用卡於凌晨之短時間內橫跨不

    同國家進行交易，顯足使一般人懷疑為異常交易，而考量被

    上訴人於信用卡市場之豐富經驗，應可判斷本件交易屬風險

    異常，並先暫停交易與上訴人確認無誤後再行授權，然被上

    訴人於本件交易發生當下卻無為事前防免作為，放任風險發

    生，自難認被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雖

    主張：本件交易在外觀上屬於本人正常交易，被上訴人實難

    預見遭盜刷之可能性，且密集交易亦有可能是一般民眾之消

    費態樣，被上訴人於發現是異常交易時會拒絕授權或立即致

    電客戶確認是否在進行交易，但因本件消費未超過額度，故

    認為係正常交易等語，然依被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認定

    是否屬信用卡異常交易，僅以消費是否逾信用額度為主要依

    據，並未分析交易時間、地點、頻率，顯然已不足以因應信

    用卡偽冒手法、型態多元化之現今社會，其判斷標準顯然過

    於形式化，自難徒以本件交易形式上係上訴人之系爭信用卡

    所為且未逾信用額度，作為合理化被上訴人未提供事前防堵

    機制之理由。況且被上訴人自陳：持卡人於連續刷5筆，不

    管金額有無超過額度，即會終止授權等語（二審卷第183頁

    ），然本件連同附表及不爭執事項㈣總共有7筆連續消費，被

    上訴人竟於第5筆交易後仍未停止授權，益徵被上訴人違反

    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

　⒊由上可知，兩造就系爭信用卡被盜用所造成之損失，均有過

    失，則依照上開損失分配原則，考量上訴人重大過失洩漏信

    用卡資訊及OTP密碼，使得被上訴人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

    用，對於附表編號1款項之交易發生前，被上訴人尚無從預

    見系爭信用卡遭上訴人以外之人綁定ApplePay並遭人冒用，

    未能即時透過事前偵測機制以阻攔冒用損失，是附表編號1

    款項之冒用風險，應由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

    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6,761元，核屬有據。至

    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後，被上訴人即可預見系爭信用卡有

    遭他人冒用而即時採取事前預防機制，且附表編號2至6之交

    易型態顯然已足以認定屬於異常交易，業如前述，被上訴人

    竟仍未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被上訴人顯為優勢風險承

    擔者，系爭信用卡因被冒用所生附表編號2、3、4款項之損

    失，自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

    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2、3、4款項，核屬無據。

　㈣系爭款項之債務並未經被上訴人免除：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之

    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自

    應對此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雖提出112年11月24、26日其與被上訴人客服人員間通

    話譯文為證。惟查，上開譯文（一審卷第115-118頁）內容

    略為：112年11月24日上訴人問：帳單上寫查帳暫退款是什

    麼意思？客服人員答：是我們將爭議款結案後列帳的名稱。

    上訴人復問：所以應該還是要付嗎？客服人員則答：不是，

    比方說你的帳單其中有一筆是4萬4,000多元的，如果你申請

    了爭議款項處理，但是因為它已經有這一筆帳了，銀行不可

    能憑空劃掉，所以轉列為爭議款，那個是我們爭議款或責任

    款項調查時，列帳的一個名稱。另外，9、10月有出一些逾

    期費用跟利息，我們都減免掉了，因為這個爭議款判定客人

    是不用繳的，可是之前帳單有逾期沒有繳款，所以系統會產

    生逾期的費用，因為這一些不是你的關係，所以我們就主動

    把那些逾期的費用全部減免掉；112年11月26日客服人員又

    向上訴人說明：現在帳單出的4,254元，是7月份少繳4,200

    元，多的54元是從7月份到現在這幾個月的利息。我們從7月

    開始處理到現在，已將爭議款20多萬元調查完成，這個帳全

    部都消掉了，現在帳單上寫取消查帳暫退款，那些都處理完

    畢了，逾期費用跟利息也幫你減免了等情，可知系爭款項係

    因有消費爭議而於帳單暫列查帳暫退款，避免上訴人於該期

    即需繳納系爭款項，嗣於被上訴人查明後，即於帳單中取消

    查帳暫退款，而所減免者僅有逾期繳費所生之費用及利息，

    並無免除系爭款項繳納義務之意。

　⒊上訴人雖另辯稱：伊已依被上訴人指示將現金回饋及利息繳

    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債務業經免除等語，惟被上訴人主

    張：之所以要求上訴人先繳還4,254元現金回饋及利息，係

    因要從帳單取消查帳暫退款改列爭議款，必須要將帳上款項

    歸零，爭議款進行訴訟後，待訴訟結果回沖4,254元等語（

    一審卷第127、168頁），且依上揭譯文內容，客服人員亦未

    表示要求上訴人繳還4,254元係因已免除系爭款項，自難逕

    以上訴人依被上訴人要求繳還現金回饋及利息，遽認被上訴

    人已免除系爭款項債務。　

　㈤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

    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有關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其適

    用範圍應僅及於損害賠償之債，亦即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損

    害賠償、因侵權行為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債務不履行而發

    生之損害賠償及因法律之特別規定而發生之損害賠償（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53號裁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

    1386號判決參照）。經查，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對本件

    盜刷之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然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未依約給

    付信用卡之簽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系爭款項，並非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

    用，是上訴人所辯，於法不合，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

    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4月17日（送達證書見一審卷第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有違誤，上訴人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

    於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明慧　　

　　　　　　　　　　　　　　　　　　　　　　　

附表

編號 消費日期 消費時間 金額 （新臺幣） 備註 國別 1 112年6月11日 2時36分 6,761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2 112年6月11日 2時37分 4萬4,845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3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4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5 112年6月11日 2時39分 2萬3,112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6 112年6月11日 2時41分 120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巴西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0號
上  訴  人  沈煥喬




被  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志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7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簡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6,76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4/10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8年8月19日向伊申辦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信用卡），兩造間成立信用卡契約。詎上訴人竟於112年6月9日因重大過失將伊發送至上訴人手機用來將系爭信用卡綁定在行動支付ApplePay之3D密碼（下稱OTP密碼）洩漏第三人，致他人以ApplePay感應式交易方式為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1萬0,064元，扣除成功退款之附表編號5、6款項，尚餘18萬6,832元（下稱系爭款項），依信用卡契約約定，上訴人應負擔因被冒用所生損失。又系爭款項均已屆清償期，惟上訴人遲未給付，爰擇一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9條、第17條、第18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伊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ApplePay，嗣被上訴人發送OTP密碼至伊手機後，伊即在系爭網站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綁定ApplePay，然因系爭網站過於逼真，一般人不易察覺，故伊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系爭信用卡之資訊。且伊於發現遭盜刷後隨即通知被上訴人客服人員並報警，是被冒用之損失應由被上訴人負擔。此外，被上訴人客服人員於112年11月24日已向伊表示願吸收系爭款項，並請伊將附表所示6筆交易所生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另依被上訴人內部規定一般信用卡交易消費金額8,000元以上始會發送簡訊通知持卡人，故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時，未即時通知上訴人，此有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5,000元之通知標準，另附表所示交易時間密集，顯為異常交易，但被上訴人卻毫無作為，放任風險發生，又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一筆6萬8,303元盜刷且已超越信用額度之交易，但被上訴人並未提高警覺，放任交易繼續進行，被上訴人對損害之發生有與有重大過失，伊對系爭款項自不負給付之責等語置辯。
三、原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二審卷第136-138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信用卡，兩造間成立信用卡契約。
　㈡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站（指非麥當勞正式官方網站或有經麥當勞授權之網站，即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上訴人申請綁定ApplePay，上訴人依系爭網站指示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申請綁定後，被上訴人即於同日17時13分55秒以簡訊發送OTP密碼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即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以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因系爭網站之引導操作，使不詳之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
　㈢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有進行如附表所示之刷卡消費並交易成功。被上訴人同日於如附表編號2至5所示消費時間即發送刷卡消費簡訊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收受附表編號2至5消費刷卡簡訊後，即於同日2時30分許去電被上訴人客服人員告知系爭信用卡遭盜刷，並於同日4時11分至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大村分駐所報案。
　㈣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進行6萬8,303元之刷卡消費，因超越信用額度而交易失敗。
　㈤附表編號1至4筆消費金額（合計18萬6,832元，即系爭款項）未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附表編號5、6筆消費金額有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
　㈥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有現金回饋4,200元及利息54元，已由上訴人繳還被上訴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系爭信用卡契約之定性，係成立委任契約（契約約定需繳納年費者為有償委任，無須繳納年費者為無償委任），
　　主給付義務在於持卡人向特約商店消費以信用卡支付價金時，信用卡發卡銀行即依持卡人之指示為其處理消費付款事務，亦即持卡人每次向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支付交易金額時，同時向發卡銀行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即提供支付服務，發卡銀行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請求持卡人償還必要費用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5-186頁），並有信用卡約定條款可參，堪信為真。因此，第三人如冒用持卡人之信用卡進行盜刷，第三人並非委任人，持卡人並未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本無給付義務，亦不得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必要費用，惟現今社會常有第三人取得驗證密碼而冒用持卡人之信用卡進行盜刷，此等交易風險又涉及發卡銀行之信賴保護。為避免發生此等交易風險，除持卡人須善盡妥適保管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並於發現他人盜刷時應立即通知發卡銀行之義務外，更有賴發卡銀行透過現代科技設備之精進，強化發現及控制異常交易的抑制功能，避免損失擴大，始克達成打詐有效防治犯罪的社會任務。而身為發卡銀行唯有加強犯罪防治能力，方能減少自身及客戶財務損失，以及後續處理成本，更能藉此獲取客戶信賴及提升商譽。
　㈡持卡人及發卡銀行均有違自身之注意義務時，因此產生之交易風險，不能一概由經濟弱勢之持卡人負擔全部損失，而依優勢風險承擔原則，決定兩造各自負擔之範圍：
　⒈從持卡人方面觀之：按「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2項至第4項約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透過本行電話行銷、操作電話語音參加信用卡相關活動，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電話語音錄音證明、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或另立書面契約」、「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行負擔。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應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信用卡契約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第9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第2款但書、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信用卡契約約定，持卡人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信用卡資訊使他人知悉者，固應負擔辦理停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
　⒉從發卡銀行方面觀之：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之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者，該部分條款無效；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金融消費者之解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持有之信用卡級別為玉璽卡，一年內有消費即免年費，如無消費即須繳納年費之事實，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3-185頁），堪認被上訴人提供信用卡服務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經考量現今信用卡消費模式日漸多元，注意義務已有所轉變，事後傳統的偵測機制（交易完成後發現是異常交易）已不足以因應當前未授權支付交易風險，隨科技創新轉變為事前的即時偵測機制，藉由即時偵測系統在盜刷者準備進行盜刷交易時，立即發現異常即阻擋交易進行，包括調查可疑交易，從單筆交易擴至關聯網絡，以及發現可疑交易，即拒絕授權，致電客戶確認交易等積極作為。因此，為預防線上信用卡消費所致生之冒用風險，金融機構應設立監控機制，分析信用卡之可疑交易態樣及詐騙模式，並加強事前防堵機制，倘若金融機構僅係待持卡人於通報冒用後，始暫停提供使用信用卡並向特約商店協商爭議款項，並未於事前分析可能之異常交易並為事前防堵，坐令損害發生與擴大，顯難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不得將所有責任透過契約條款轉嫁令持卡人承擔全部損失。
　⒊因此在發卡銀行（即金融機構）及持卡人均有過失時，於損失責任歸屬上，應以優勢風險承擔原則為據，考量雙方之避險能力及交易利益，應將風險分配於支付最少成本即可防阻風險發生之人。一方面審酌如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使得發卡銀行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用，持卡人應承擔一定程度之責任；另一方面審酌金融機構較持卡人更具有專業素養及訓練，建立即時偵測機制，對於損失較有預防能力，且得透過精算評估承擔可能之損失，並向客戶收取所對應之對價，將損失分散於廣大客戶群，並具較強之談判實力與特約商店約定風險比例分擔，再衡以將風險責任歸屬於具有較大量資金與研究人力之金融機構，亦得鼓勵金融機構持續開發科技監管設備，故金融機構就盜刷之交易損失係基於有利之優勢地位得採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時，亦應課予金融機構較高之責任。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1款項，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經查，兩造間就系爭信用卡成立信用卡契約後，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依系爭網站之引導申請綁定ApplePay，上訴人並將被上訴人發送之OTP密碼輸入至系爭網站並成功以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惟亦因此使他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審酌上訴人已自陳：系爭網站有引導伊去申請ApplePay，但當時輸入信用卡密碼只是想要讓這筆交易成功，讓賣家取得款項，但伊沒有要申請ApplePay之意思，直到事後報案時，伊才知道系爭信用卡被綁定ApplePay等語（二審卷第81、135頁），再稽以被上訴人發送至上訴人手機之驗證簡訊（二審卷第129頁），其上已載明：「343248為您於17：13以凱基卡末四碼2606申請Apple Pay認證碼，請於30分鐘內輸入完成申請程序。」等情，加以持卡人本應將OTP密碼等信用卡資訊妥為保管，不應任由他人知悉，是上訴人主觀上並無申請ApplePay之意，惟於被上訴人發送綁定ApplePay驗證簡訊時仍未察覺有異，率爾將OTP密碼提供予第三人，猶以現今社會詐騙猖獗，遭詐騙事件層出不窮，一般人如不欲申請以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卻遭引導申請行動支付，即應察覺潛在之詐欺風險並拒絕依指示申請，而上訴人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對上開社會及生活經驗應甚為理解，其不欲申請ApplePay，卻未提高警覺擅自在網路輸入OTP密碼，不論系爭網站與官方網頁是否相仿，其洩漏系爭信用卡資料，顯缺乏一般人應有之注意，自應認有重大過失。上訴人辯稱伊非重大過失洩漏OTP密碼等語，並非可採。　
　⒉次查，系爭信用卡進行ApplePay綁定時，雖係上訴人自行提供系爭信用卡資訊，惟遭綁定後上訴人已無事前風險防阻能力。依附表所示6筆消費交易時間分別為集中在112年6月11日2時36分至2時41分，且消費地點橫跨哈薩克及巴西，稽以兩造均不爭執附表編號1至4之消費為房屋買賣交易款ㄧ情（二審卷第181頁），且系爭信用卡於凌晨之短時間內橫跨不同國家進行交易，顯足使一般人懷疑為異常交易，而考量被上訴人於信用卡市場之豐富經驗，應可判斷本件交易屬風險異常，並先暫停交易與上訴人確認無誤後再行授權，然被上訴人於本件交易發生當下卻無為事前防免作為，放任風險發生，自難認被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交易在外觀上屬於本人正常交易，被上訴人實難預見遭盜刷之可能性，且密集交易亦有可能是一般民眾之消費態樣，被上訴人於發現是異常交易時會拒絕授權或立即致電客戶確認是否在進行交易，但因本件消費未超過額度，故認為係正常交易等語，然依被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認定是否屬信用卡異常交易，僅以消費是否逾信用額度為主要依據，並未分析交易時間、地點、頻率，顯然已不足以因應信用卡偽冒手法、型態多元化之現今社會，其判斷標準顯然過於形式化，自難徒以本件交易形式上係上訴人之系爭信用卡所為且未逾信用額度，作為合理化被上訴人未提供事前防堵機制之理由。況且被上訴人自陳：持卡人於連續刷5筆，不管金額有無超過額度，即會終止授權等語（二審卷第183頁），然本件連同附表及不爭執事項㈣總共有7筆連續消費，被上訴人竟於第5筆交易後仍未停止授權，益徵被上訴人違反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
　⒊由上可知，兩造就系爭信用卡被盜用所造成之損失，均有過失，則依照上開損失分配原則，考量上訴人重大過失洩漏信用卡資訊及OTP密碼，使得被上訴人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用，對於附表編號1款項之交易發生前，被上訴人尚無從預見系爭信用卡遭上訴人以外之人綁定ApplePay並遭人冒用，未能即時透過事前偵測機制以阻攔冒用損失，是附表編號1款項之冒用風險，應由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6,761元，核屬有據。至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後，被上訴人即可預見系爭信用卡有遭他人冒用而即時採取事前預防機制，且附表編號2至6之交易型態顯然已足以認定屬於異常交易，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竟仍未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被上訴人顯為優勢風險承擔者，系爭信用卡因被冒用所生附表編號2、3、4款項之損失，自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2、3、4款項，核屬無據。
　㈣系爭款項之債務並未經被上訴人免除：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自應對此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雖提出112年11月24、26日其與被上訴人客服人員間通話譯文為證。惟查，上開譯文（一審卷第115-118頁）內容略為：112年11月24日上訴人問：帳單上寫查帳暫退款是什麼意思？客服人員答：是我們將爭議款結案後列帳的名稱。上訴人復問：所以應該還是要付嗎？客服人員則答：不是，比方說你的帳單其中有一筆是4萬4,000多元的，如果你申請了爭議款項處理，但是因為它已經有這一筆帳了，銀行不可能憑空劃掉，所以轉列為爭議款，那個是我們爭議款或責任款項調查時，列帳的一個名稱。另外，9、10月有出一些逾期費用跟利息，我們都減免掉了，因為這個爭議款判定客人是不用繳的，可是之前帳單有逾期沒有繳款，所以系統會產生逾期的費用，因為這一些不是你的關係，所以我們就主動把那些逾期的費用全部減免掉；112年11月26日客服人員又向上訴人說明：現在帳單出的4,254元，是7月份少繳4,200元，多的54元是從7月份到現在這幾個月的利息。我們從7月開始處理到現在，已將爭議款20多萬元調查完成，這個帳全部都消掉了，現在帳單上寫取消查帳暫退款，那些都處理完畢了，逾期費用跟利息也幫你減免了等情，可知系爭款項係因有消費爭議而於帳單暫列查帳暫退款，避免上訴人於該期即需繳納系爭款項，嗣於被上訴人查明後，即於帳單中取消查帳暫退款，而所減免者僅有逾期繳費所生之費用及利息，並無免除系爭款項繳納義務之意。
　⒊上訴人雖另辯稱：伊已依被上訴人指示將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債務業經免除等語，惟被上訴人主張：之所以要求上訴人先繳還4,254元現金回饋及利息，係因要從帳單取消查帳暫退款改列爭議款，必須要將帳上款項歸零，爭議款進行訴訟後，待訴訟結果回沖4,254元等語（一審卷第127、168頁），且依上揭譯文內容，客服人員亦未表示要求上訴人繳還4,254元係因已免除系爭款項，自難逕以上訴人依被上訴人要求繳還現金回饋及利息，遽認被上訴人已免除系爭款項債務。　
　㈤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有關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其適用範圍應僅及於損害賠償之債，亦即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侵權行為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及因法律之特別規定而發生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53號裁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386號判決參照）。經查，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對本件盜刷之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然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未依約給付信用卡之簽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並非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是上訴人所辯，於法不合，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17日（送達證書見一審卷第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明慧　　
　　　　　　　　　　　　　　　　　　　　　　　
附表
		編號

		消費日期

		消費時間

		金額
（新臺幣）

		備註

		國別



		1

		112年6月11日

		2時36分

		6,761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2

		112年6月11日

		2時37分

		4萬4,845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3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4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5

		112年6月11日

		2時39分

		2萬3,112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6

		112年6月11日

		2時41分

		120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巴西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0號

上  訴  人  沈煥喬





被  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志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7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簡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6,76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4/10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8年8月19日向伊申辦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信用卡），兩造間成立信用卡契約。詎上訴人竟於112年6月9日因重大過失將伊發送至上訴人手機用來將系爭信用卡綁定在行動支付ApplePay之3D密碼（下稱OTP密碼）洩漏第三人，致他人以ApplePay感應式交易方式為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1萬0,064元，扣除成功退款之附表編號5、6款項，尚餘18萬6,832元（下稱系爭款項），依信用卡契約約定，上訴人應負擔因被冒用所生損失。又系爭款項均已屆清償期，惟上訴人遲未給付，爰擇一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9條、第17條、第18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伊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ApplePay，嗣被上訴人發送OTP密碼至伊手機後，伊即在系爭網站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綁定ApplePay，然因系爭網站過於逼真，一般人不易察覺，故伊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系爭信用卡之資訊。且伊於發現遭盜刷後隨即通知被上訴人客服人員並報警，是被冒用之損失應由被上訴人負擔。此外，被上訴人客服人員於112年11月24日已向伊表示願吸收系爭款項，並請伊將附表所示6筆交易所生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另依被上訴人內部規定一般信用卡交易消費金額8,000元以上始會發送簡訊通知持卡人，故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時，未即時通知上訴人，此有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5,000元之通知標準，另附表所示交易時間密集，顯為異常交易，但被上訴人卻毫無作為，放任風險發生，又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一筆6萬8,303元盜刷且已超越信用額度之交易，但被上訴人並未提高警覺，放任交易繼續進行，被上訴人對損害之發生有與有重大過失，伊對系爭款項自不負給付之責等語置辯。

三、原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萬6,832元，及自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二審卷第136-138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信用卡，兩造間成立信用卡契約。

　㈡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曾至販售麥當勞產品之釣魚網站（指非麥當勞正式官方網站或有經麥當勞授權之網站，即系爭網站）下單採購，並於系爭網站輸入系爭信用卡卡號用以支付價金。系爭網站並引導上訴人申請綁定ApplePay，上訴人依系爭網站指示向被上訴人申請以系爭信用卡申請綁定後，被上訴人即於同日17時13分55秒以簡訊發送OTP密碼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即輸入OTP密碼進行綁卡驗證並成功以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因系爭網站之引導操作，使不詳之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

　㈢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有進行如附表所示之刷卡消費並交易成功。被上訴人同日於如附表編號2至5所示消費時間即發送刷卡消費簡訊至上訴人手機，上訴人收受附表編號2至5消費刷卡簡訊後，即於同日2時30分許去電被上訴人客服人員告知系爭信用卡遭盜刷，並於同日4時11分至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大村分駐所報案。

　㈣系爭信用卡於112年6月11日2時38分另有進行6萬8,303元之刷卡消費，因超越信用額度而交易失敗。

　㈤附表編號1至4筆消費金額（合計18萬6,832元，即系爭款項）未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附表編號5、6筆消費金額有成功向特約商店申請退款。

　㈥附表所示之6筆消費有現金回饋4,200元及利息54元，已由上訴人繳還被上訴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系爭信用卡契約之定性，係成立委任契約（契約約定需繳納年費者為有償委任，無須繳納年費者為無償委任），

　　主給付義務在於持卡人向特約商店消費以信用卡支付價金時，信用卡發卡銀行即依持卡人之指示為其處理消費付款事務，亦即持卡人每次向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支付交易金額時，同時向發卡銀行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即提供支付服務，發卡銀行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請求持卡人償還必要費用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5-186頁），並有信用卡約定條款可參，堪信為真。因此，第三人如冒用持卡人之信用卡進行盜刷，第三人並非委任人，持卡人並未為支付指示，發卡銀行本無給付義務，亦不得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必要費用，惟現今社會常有第三人取得驗證密碼而冒用持卡人之信用卡進行盜刷，此等交易風險又涉及發卡銀行之信賴保護。為避免發生此等交易風險，除持卡人須善盡妥適保管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並於發現他人盜刷時應立即通知發卡銀行之義務外，更有賴發卡銀行透過現代科技設備之精進，強化發現及控制異常交易的抑制功能，避免損失擴大，始克達成打詐有效防治犯罪的社會任務。而身為發卡銀行唯有加強犯罪防治能力，方能減少自身及客戶財務損失，以及後續處理成本，更能藉此獲取客戶信賴及提升商譽。

　㈡持卡人及發卡銀行均有違自身之注意義務時，因此產生之交易風險，不能一概由經濟弱勢之持卡人負擔全部損失，而依優勢風險承擔原則，決定兩造各自負擔之範圍：

　⒈從持卡人方面觀之：按「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2項至第4項約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透過本行電話行銷、操作電話語音參加信用卡相關活動，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電話語音錄音證明、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或另立書面契約」、「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行負擔。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應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信用卡契約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第9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第2款但書、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信用卡契約約定，持卡人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信用卡資訊使他人知悉者，固應負擔辦理停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

　⒉從發卡銀行方面觀之：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之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者，該部分條款無效；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金融消費者之解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亦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持有之信用卡級別為玉璽卡，一年內有消費即免年費，如無消費即須繳納年費之事實，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二審卷第183-185頁），堪認被上訴人提供信用卡服務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經考量現今信用卡消費模式日漸多元，注意義務已有所轉變，事後傳統的偵測機制（交易完成後發現是異常交易）已不足以因應當前未授權支付交易風險，隨科技創新轉變為事前的即時偵測機制，藉由即時偵測系統在盜刷者準備進行盜刷交易時，立即發現異常即阻擋交易進行，包括調查可疑交易，從單筆交易擴至關聯網絡，以及發現可疑交易，即拒絕授權，致電客戶確認交易等積極作為。因此，為預防線上信用卡消費所致生之冒用風險，金融機構應設立監控機制，分析信用卡之可疑交易態樣及詐騙模式，並加強事前防堵機制，倘若金融機構僅係待持卡人於通報冒用後，始暫停提供使用信用卡並向特約商店協商爭議款項，並未於事前分析可能之異常交易並為事前防堵，坐令損害發生與擴大，顯難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不得將所有責任透過契約條款轉嫁令持卡人承擔全部損失。

　⒊因此在發卡銀行（即金融機構）及持卡人均有過失時，於損失責任歸屬上，應以優勢風險承擔原則為據，考量雙方之避險能力及交易利益，應將風險分配於支付最少成本即可防阻風險發生之人。一方面審酌如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信用卡資訊及驗證碼，使得發卡銀行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用，持卡人應承擔一定程度之責任；另一方面審酌金融機構較持卡人更具有專業素養及訓練，建立即時偵測機制，對於損失較有預防能力，且得透過精算評估承擔可能之損失，並向客戶收取所對應之對價，將損失分散於廣大客戶群，並具較強之談判實力與特約商店約定風險比例分擔，再衡以將風險責任歸屬於具有較大量資金與研究人力之金融機構，亦得鼓勵金融機構持續開發科技監管設備，故金融機構就盜刷之交易損失係基於有利之優勢地位得採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時，亦應課予金融機構較高之責任。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1款項，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經查，兩造間就系爭信用卡成立信用卡契約後，上訴人於112年6月9日17時10分依系爭網站之引導申請綁定ApplePay，上訴人並將被上訴人發送之OTP密碼輸入至系爭網站並成功以系爭信用卡綁定ApplePay，惟亦因此使他人得透過其他手機以ApplePay感應方式利用系爭信用卡交易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審酌上訴人已自陳：系爭網站有引導伊去申請ApplePay，但當時輸入信用卡密碼只是想要讓這筆交易成功，讓賣家取得款項，但伊沒有要申請ApplePay之意思，直到事後報案時，伊才知道系爭信用卡被綁定ApplePay等語（二審卷第81、135頁），再稽以被上訴人發送至上訴人手機之驗證簡訊（二審卷第129頁），其上已載明：「343248為您於17：13以凱基卡末四碼2606申請Apple Pay認證碼，請於30分鐘內輸入完成申請程序。」等情，加以持卡人本應將OTP密碼等信用卡資訊妥為保管，不應任由他人知悉，是上訴人主觀上並無申請ApplePay之意，惟於被上訴人發送綁定ApplePay驗證簡訊時仍未察覺有異，率爾將OTP密碼提供予第三人，猶以現今社會詐騙猖獗，遭詐騙事件層出不窮，一般人如不欲申請以信用卡綁定行動支付卻遭引導申請行動支付，即應察覺潛在之詐欺風險並拒絕依指示申請，而上訴人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對上開社會及生活經驗應甚為理解，其不欲申請ApplePay，卻未提高警覺擅自在網路輸入OTP密碼，不論系爭網站與官方網頁是否相仿，其洩漏系爭信用卡資料，顯缺乏一般人應有之注意，自應認有重大過失。上訴人辯稱伊非重大過失洩漏OTP密碼等語，並非可採。　

　⒉次查，系爭信用卡進行ApplePay綁定時，雖係上訴人自行提供系爭信用卡資訊，惟遭綁定後上訴人已無事前風險防阻能力。依附表所示6筆消費交易時間分別為集中在112年6月11日2時36分至2時41分，且消費地點橫跨哈薩克及巴西，稽以兩造均不爭執附表編號1至4之消費為房屋買賣交易款ㄧ情（二審卷第181頁），且系爭信用卡於凌晨之短時間內橫跨不同國家進行交易，顯足使一般人懷疑為異常交易，而考量被上訴人於信用卡市場之豐富經驗，應可判斷本件交易屬風險異常，並先暫停交易與上訴人確認無誤後再行授權，然被上訴人於本件交易發生當下卻無為事前防免作為，放任風險發生，自難認被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交易在外觀上屬於本人正常交易，被上訴人實難預見遭盜刷之可能性，且密集交易亦有可能是一般民眾之消費態樣，被上訴人於發現是異常交易時會拒絕授權或立即致電客戶確認是否在進行交易，但因本件消費未超過額度，故認為係正常交易等語，然依被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認定是否屬信用卡異常交易，僅以消費是否逾信用額度為主要依據，並未分析交易時間、地點、頻率，顯然已不足以因應信用卡偽冒手法、型態多元化之現今社會，其判斷標準顯然過於形式化，自難徒以本件交易形式上係上訴人之系爭信用卡所為且未逾信用額度，作為合理化被上訴人未提供事前防堵機制之理由。況且被上訴人自陳：持卡人於連續刷5筆，不管金額有無超過額度，即會終止授權等語（二審卷第183頁），然本件連同附表及不爭執事項㈣總共有7筆連續消費，被上訴人竟於第5筆交易後仍未停止授權，益徵被上訴人違反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

　⒊由上可知，兩造就系爭信用卡被盜用所造成之損失，均有過失，則依照上開損失分配原則，考量上訴人重大過失洩漏信用卡資訊及OTP密碼，使得被上訴人提供的保護科技失去作用，對於附表編號1款項之交易發生前，被上訴人尚無從預見系爭信用卡遭上訴人以外之人綁定ApplePay並遭人冒用，未能即時透過事前偵測機制以阻攔冒用損失，是附表編號1款項之冒用風險，應由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6,761元，核屬有據。至於附表編號1消費發生後，被上訴人即可預見系爭信用卡有遭他人冒用而即時採取事前預防機制，且附表編號2至6之交易型態顯然已足以認定屬於異常交易，業如前述，被上訴人竟仍未行適當預防措施加以防免，被上訴人顯為優勢風險承擔者，系爭信用卡因被冒用所生附表編號2、3、4款項之損失，自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故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清償附表編號2、3、4款項，核屬無據。

　㈣系爭款項之債務並未經被上訴人免除：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之債務業經被上訴人免除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自應對此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雖提出112年11月24、26日其與被上訴人客服人員間通話譯文為證。惟查，上開譯文（一審卷第115-118頁）內容略為：112年11月24日上訴人問：帳單上寫查帳暫退款是什麼意思？客服人員答：是我們將爭議款結案後列帳的名稱。上訴人復問：所以應該還是要付嗎？客服人員則答：不是，比方說你的帳單其中有一筆是4萬4,000多元的，如果你申請了爭議款項處理，但是因為它已經有這一筆帳了，銀行不可能憑空劃掉，所以轉列為爭議款，那個是我們爭議款或責任款項調查時，列帳的一個名稱。另外，9、10月有出一些逾期費用跟利息，我們都減免掉了，因為這個爭議款判定客人是不用繳的，可是之前帳單有逾期沒有繳款，所以系統會產生逾期的費用，因為這一些不是你的關係，所以我們就主動把那些逾期的費用全部減免掉；112年11月26日客服人員又向上訴人說明：現在帳單出的4,254元，是7月份少繳4,200元，多的54元是從7月份到現在這幾個月的利息。我們從7月開始處理到現在，已將爭議款20多萬元調查完成，這個帳全部都消掉了，現在帳單上寫取消查帳暫退款，那些都處理完畢了，逾期費用跟利息也幫你減免了等情，可知系爭款項係因有消費爭議而於帳單暫列查帳暫退款，避免上訴人於該期即需繳納系爭款項，嗣於被上訴人查明後，即於帳單中取消查帳暫退款，而所減免者僅有逾期繳費所生之費用及利息，並無免除系爭款項繳納義務之意。

　⒊上訴人雖另辯稱：伊已依被上訴人指示將現金回饋及利息繳還被上訴人，是系爭款項債務業經免除等語，惟被上訴人主張：之所以要求上訴人先繳還4,254元現金回饋及利息，係因要從帳單取消查帳暫退款改列爭議款，必須要將帳上款項歸零，爭議款進行訴訟後，待訴訟結果回沖4,254元等語（一審卷第127、168頁），且依上揭譯文內容，客服人員亦未表示要求上訴人繳還4,254元係因已免除系爭款項，自難逕以上訴人依被上訴人要求繳還現金回饋及利息，遽認被上訴人已免除系爭款項債務。　

　㈤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有關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其適用範圍應僅及於損害賠償之債，亦即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侵權行為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及因法律之特別規定而發生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53號裁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386號判決參照）。經查，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對本件盜刷之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然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未依約給付信用卡之簽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並非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是上訴人所辯，於法不合，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信用卡契約第18條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17日（送達證書見一審卷第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明慧　　

　　　　　　　　　　　　　　　　　　　　　　　

附表

編號 消費日期 消費時間 金額 （新臺幣） 備註 國別 1 112年6月11日 2時36分 6,761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2 112年6月11日 2時37分 4萬4,845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3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4 112年6月11日 2時38分 6萬7,613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5 112年6月11日 2時39分 2萬3,112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哈薩克 6 112年6月11日 2時41分 120元 APPLEPAY感應式交易成功 巴西 

 

　　



